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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 

 

关于巩固评建成果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我校顺利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，并取得了

评建工作的阶段性成果。 

这次评估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，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

力的结果，是我校多年来办学成果的集中反映。各单位、各部

门应倍加珍惜，将这次评估作为促进学校工作的动力，继续保

持良好的教学秩序、精神风貌和清洁文明的校园环境，进一步

巩固评建成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3 年 10 月 31 日 

济院办〔2013〕15 号 



 - 2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


